
台灣地方法務局處的角
色及功能-兼述台灣地
方自治法規的設計

報告人：陳朝建博士
2016年7月6日

The Functions of Local Affairs 
Bureau in Taiwan and it's Local 
Legislation under the Local 
Government Law

2

222

局 長（1）

行
政
救
濟
科
(12)

採
購
申
訴
審
議
科
(9)

副局長（1）

主任秘書（1）

專門委員（1）

秘
書
室
(7)

人
事
室
(2)

會
計
室
(2)

政
風
室
(1)

行
政
執
行
科
(7)

消
費
者
保
護
官
室
(8)

法
規
審
議
科
(7)

法
規
諮
詢
科
(8)

組 織 架 構



333

法規
諮詢

迅速辦理本府
機關法制會稿

規劃機關同仁
法規教育訓練

提供各項法規
疑義解釋

業務展望

 配合本市市政建設及重大事件，適時提出相關法
律意見研究：

如水湳經貿園區臺灣塔興建之續處建議報告，及104年
捷運工程吊掛工程鋼箱樑時不慎掉落路面，並造成人員
傷亡及財產損失之重大工安事件等，本局均適時提供相
關法律意見供業務機關參考。

 協助各業務機關釐清法令適用疑義，並提供良好
法制會稿品質：

適時提供本府各機關諮詢意見（如法律疑義之解釋、契
約會稿時協助審查合約），並維護本府權益，另視需要
舉辦在職訓練及進修學習之相關研習，增進本府同仁依
法行政能力，進而正確執行公務以保護民眾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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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
審議

 自治法規之研議、審查、公（發）布及報
中央核定(備查)

 府級行政規則之研議、審查

 本府法規委員會幕僚業務

 法制作業研究與各機關法律疑義會稿

 臺中市法規資料庫建置及管理

 辦理本府及協助、督導所屬機關學校辦理
國家賠償業務、本府國家賠償事件之審議
及協議、本府國家賠償事件求償事項之審
議。

法規審議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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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展望

 積極協助各機關全方位法制工作，落實依
法行政。

 精進法規標準作業流程，漸次推動法案影
響評估。

 辦理國賠業務輔導，協助各機關正確迅速
處理國家賠償案件。持續辦理講習、座談
，並辦理年度「處理績效考核」。蒐集各
機關意見，檢討國賠案處理流程、求償基
準及績效考核指標，以落實依法行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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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救濟

訴願法令之研討
及宣導

訴願案件之審議

訴願業務之規劃及輔導

臺中政府訴願審議
委員會(成員15名)



訴願案件之審議
依訴願法第85條規定，訴願案件應自收受訴願書次日起3

個月內辦結，必要時並得延長2個月。惟為提高行政效率並保
障人民權益，本府之訴願案件自合併以來，全部在3個月期間
辦結，辦案績效優異，並屢獲行政院嘉勉。

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
（至4/30）

案件量
（新收）

365 933 1043 1063 1109 4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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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強化訴願制度效能
(1)強化訴願委員會結構。
(2)「專家鑑定」模式。
(3)加強訴願業務輔導。
(4)持續辦理訴願法規與實務講習。

業務展望

 加強便民服務
(1)強化訴願線上服務的便利性。
(2)加強訴願法令宣導。

 全面推行無紙化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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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爭議
處理

履約爭議調解

採購申訴審議業務

採購業務講習及法令宣導

臺中巿政府採購申
訴審議委員會(成
員14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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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採購申訴及履約爭議

 加強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組
成、定期辦理採購爭議法規與實務
講習。

 協助調解委員於調解建議書或調解
方案載明理由及依據，積極促成機
關與廠商調解成立，避免訴訟程序
耗費時日，影響本府各項工程及業
務之推動。

業務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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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行政

公開遴聘優質
調解委員

提升調解委員會
專業素養

辦理調解績效
考核及獎勵

訪視各區調解會
及年終檢討

14141414

 調解行政

 舉辦調解業務法令講習及實務座談
會。

 加強宣導調解功能。

 建置調解行政作業管理系統，訂定
統一調解作業流程表及調解筆錄範
本，以提升調解效能。

 舉辦調解業務參訪。

業務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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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扶助

公開遴聘法律扶助顧問

提供隱私諮詢空間

法律諮詢多據點
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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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律扶助

 逐步增加法律服務時日、場次。

 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

會推動視訊法律諮詢服務。

 依本府法律扶助顧問遴選要點及法

律扶助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公開遴聘

法律扶助顧問。

業務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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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行動專車前進和平區公所時程表
104年5月22日（五） 104年9月3日（四）
105年3月29日（二） 105年9月27日（二）

法律行動專車
 為兼顧城鄉平衡、體恤民眾往來市府舟

車勞頓，自去年起推出「法律行動專
車」服務，並配合「和平專案」政策設
計，再增開一班專車前進和平，以減少
和平區居民的交通奔波勞頓。

 藉由法律行動專車提供就近服務，增加
原住民地區的服務能量。

18181818

行政
執行

行政執行
教育訓練

罰鍰案件
行政執行

行政執行
法令宣導

配合執行
分署強制
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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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
建置本府行政罰鍰案件移送執行作業系
統

統一裁處書格式及製作裁處書範本

訂定罰鍰案件清理及管考計畫

建置罰鍰影像管理系統

推動罰鍰多元繳費管道服務

建置罰鍰案件線上查詢系統及單一窗口

辦理行政執行研習課程及執行法令宣導

20202020

 強化與各執行分署電子作業聯繫功能，
提升執行效率與品質

 協助裁處機關健全罰鍰案件稽催管考措
施，提升欠繳案件完成移送比率

 協助經濟困頓之弱勢義務人，轉介社福
機構，維護國家債權及兼顧社會關懷

 未來將逐步建置線上及行動繳費管道，
提昇為民服務品質

業務展望



21212121

消費者
保護

消費爭議案件
之

協商及調解

法令諮詢

教育宣導

行政稽查

法規檢討修正

22222222

建置消費者保護行政機制

臺中市政府消費者
保護委員會(成員18名)

消費者服務中心消費者保護官

法制局消保官室

臺中市政府消費爭議
調解委員會(成員11名)

消保業務專責單位
五合一

會議以每季召開1次為原則



中彰投苗消保聯合律師團

中彰投消
保聯合律
師團

彰化縣

臺中市

南投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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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

 府內消保委員會議決議：
 目的事業自辦宣導(公會、工會)：
 各目的事業機關專業講習宣導
 消保作為納入業者評鑑事項

 各機關業務宣導設攤
 推動大型旅展禮券健檢活動
 樂活臺中-食安APP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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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活臺中-食安APP
用消費者的力量翻轉餐飲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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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活臺中食安App
影響深遠度及其效益

樂活臺
中食安
篇App

消費者

(合理消費)

業者

(同業良性
競爭)

產險業者

(產險保費
公平化) 政府機關

(產業推廣、自
辦活動)

大型企業

(員工尾
牙、企業宴
客聚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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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室

印信管理及
文書處理

重要會報及議事
之處理

出納、財產管理
、採購業務

公共關係及宣
導訊息發布

檔案管理、
資訊管理

辦公廳舍規
劃及管理

技工、工友、駕駛
及行政助理之管理

28282828

人事室

職務歸系
任免遷調

待遇福利
文康活動

銓敘審定
考績獎懲

組織編制
分層負責

差勤管理
訓練進修

退休撫卹
公務員保險

人事資料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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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室

編製預算、分
配預算及動支
第一、第二預
備金。

辦理內部審
核及帳務處
理。

公務統計方案之研
訂修正及定期發布
各項公務統計報
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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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風室

廉政法令及陽光法案
之宣導及行銷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
受理、抽籤及審核

易滋弊端業務之
專案稽核或清查

員工貪瀆不法之
預防調查及受理
民眾檢舉

協助機關公務機
密與安全維護



 依法行政原則

一、法律優位原則

二、法律保留原則

 法源位階效力

一、憲法

二、中央法規標準法

三、地方制度法

台灣地方自治法規制度
立法相關理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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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義：行政機關之行為應受到法律的拘束

 實質內容：

一、受憲法約束

二、受法律之拘束

三、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

法律優位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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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義：需有法律授權

 層級化法律保留：

一、憲法保留

二、絕對法律保留

三、相對法律保留

四、非法律保留

法律保留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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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治法規種類

 自治條例有關行政罰之規範

 法律保留原則在自治立法權的體現

 法律優位原則與自治法規之監督

地方自治法規法制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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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治條例

 自治規則

 委辦規則

 自律規則

依臺灣地方制度法
自治法規之種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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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

 直轄市法規、縣 (市) 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
，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

 罰鍰之處罰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

 罰鍰之處罰-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，並得連
續處罰

 其他行政罰之種類

 核定後發布或報備查

自治條例
（地方制度法第26條規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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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案機關擬定草案作業

 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審議作業

 臺中市政府市政會議審議作業

 臺中市議會審議作業

 公布作業

自治條例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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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治事項--得依法定職權或法律、基於
法律授權之法規、自治條例之授權訂定

 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

 除另有規定外，應於發布後分別函報備
查並函送各該地方立法機關查照

自治規則
（地方制度法第27條規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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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

 依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、中央法規之
授權

 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

 名稱準用自治規則

委辦規則
（地方制度法第29條規定）

39

 提案機關擬定草案作業

 臺中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審議作業

 臺中市政府市政會議審議作業

 發布後報備查或查照

自治規則（含委辦規則）
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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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方立法機關

 除另有規定外-由立法機關發布並報備查

 與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規或上級自治法
規牴觸者，無效

自律規則
（地方制度法第31條規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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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層級上的限制

 裁罰種類及強度上的限制

 生效程序上的限制

自治條例有關行政罰之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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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
議決者

 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
權利義務者

 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
織者

 其他重要事項

法律保留原則在自治立法權的
體現－地方制度法第28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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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治條例--與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
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，無效

 自治規則--與憲法、法律、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、上
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，
無效

 委辦規則與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令牴觸者，無效

 函告無效

 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

法律優位原則與自治法規
之監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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